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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女士：  

 
《 2012 年印花稅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  

 

 多 謝 你 於 2013 年 4 月 3 日 的 來 信 ( 立 法 會

CB(1)805/12-13(01) 號文件 )，就《 2012 年印花稅（修訂）條例

草案》（《條例草案》）提出一些法律方面的問題。我們現就

你的問題回覆如下。  

 

2. 你問及如財政司司長藉憲報公告修改額外印花稅及 /
或買家印花稅的稅率，而有關稅率隨後被立法會調低，會

否有退回多繳的額外印花稅 /買家印花稅的安排。根據《釋

義及通則條例》（第一章）第 28(3)條，除非有條文另定生

效日期，附屬法例在其於憲報刊登當日開始時實施。另一

方面，法例第一章第 34(2) 條亦列明，如立法會藉通過決議

修訂附屬法例，有關修訂會由憲報刊登該決議之日起生

效。根據上述條文，我們認為於你提出的情況下，根據財

政司司長提出的修訂稅率而徵收的額外印花稅 /買家印花稅

是合法徵收的，於法律上並無退回的需要。事實上，如《條

例草案》獲通過，當局在藉憲報公告修改額外印花稅及 /或
買家印花稅的稅率時，會提供清晰指引，並會採取合適的

行政措施，便利有關稅項的徵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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